
|究研與李一 封|

區社

討探之作工展發區社行推縣化彰

位
~ 

概況

黃

調

素珍

究研查. . 

摘

要

本
調
查
以
二
階
段
取
樣
法
，
共
抽
出
一
百
五
十
八
個
社
區
，
就
其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之
理
事
長
進
行
訪
問
。
本
調
查
蒐
集
日
期
自
八
十
三
年
四
月
二
十

六
日
至
八
十
三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結
束
，
共
訪
問
一
百
五
十
八
位
社
區
發
展
協

會
理
事
長
，
全
部
皆
為
有
效
問
卷
。

結
果
顯
示
辦
理
的
活
動
康
樂
會
、
旅
遊
登
山
健
行
及
國
術
杜
活
動
較
多

社
區
辦
理
，
常
設
班
隊
方
面
以
媽
媽
教
室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成
立
的
社
區
多
，

其
連
作
力
大
。
較
被
認
同
的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方
式
，
在
金
錢
方
面
主
要
由
政

府
負
責
，
執
行
方
面
主
要
由
社
區
負
責
，
而
在
計
畫
方
面
則
由
政
府
負
責
大

部
分
，
社
區
配
合
，
至
於
輔
導
方
面
，
則
政
府
應
採
主
動
的
態
度
。
在
活
動

的
辦
理
順
序
方
面
，
康
樂
會
、
旅
遊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、
國
術
杜
活
動
該
優
先

辦
理
。
社
區
內
的
民
眾
被
認
為
在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居
於
首
地
位
，
其

次
是
協
會
之
理
事
們
。

基
於
本
調
查
結
果
，
提
出
以
下
幾
點
建
議•. 

一
、
由
村
里
長
兼
任
協
會

理
事
長
及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協
會
總
幹
事
之
情
況
要
再
評
估
。
二
、
媽
媽
教
室
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可
增
進
成
長
性
、
知
識
性
活
動
。
三
、
政
府
與
社
區
互
相
配

合
，
政
府
主
要
在
輔
導
、
計
畫
，
社
區
主
要
在
執
行
。
四
、
康
樂
會
、
旅
遊
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、
國
術
杜
活
動
優
先
辦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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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是
社
會
進
步
的
基
礎
，
社
會
愈
工
業
化
愈
顯
其
重
要
性

。
因
工
業
化
的
社
會
，
必
然
導
發
各
種
病
態
的
流
弊
，
最
主
要
的
症
狀
是
人

口
集
中
，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往
往
引
發
家
庭
解
組
，
諸
般
社
會
問
題
叢
生
，

現
代
化
的
建
設
只
能
顧
及
物
質
層
面
，
精
神
建
設
較
難
著
手
。
因
此
，
當
今

工
業
化
進
步
國
家
，
發
現
唯
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真
有
抗
衡
都
市
化
病
態
的
功

能
，
因
為
只
有
在
社
區
之
中
，
才
可
以
根
本
有
效
地
遂
行
經
濟
建
設
、
社
會

建
設
與
文
化
建
設
(
辱
士
麟
，
一
九
八
一
)
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四
月
八
日
，
行
政
院
頒
布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
策
」
將
社
區
發
展
列
為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七
大
要
項
之
一
，
並
明
定
其

他
六
項
均
採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以
達
成
之
。
為
了
指
導
各
地
方
社
區
發
展
之
推

行
，
行
政
院
於
五
十
七
年
五
月
又
頒
布
了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作
為

推
行
之
依
據
。
為
使
社
區
持
續
發
展
並
配
合
社
會
需
要
，
臺
灣
省
及
高
雄
市

均
自
七
十
一
年
度
起
訂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計
畫
」
'
以
五
年
為
一
期
，
以

期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及
生
產
福
利
之
推
動
，
行
政
院
亦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
二
十
八
日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為
「
杜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'
內

容
及
精
神
均
較
原
綱
要
進
步
(
王
培
勳
'
一
九
九
三
)
。
為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
，
於
八
十
年
五
月
再
修
訂
發
布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規
定
社
區
應
採

人
民
團
體
方
式
運
作
，
繼
續
加
強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社
區
建
設
與
活
動

調
查
報
告
，
一
九
九
三
)

有
鑑
於
社
區
發
展
對
社
區
民
眾
的
重
要
，
彰
化
縣
政
府
遂
於
民
國
七
十

九
年
「
健
康
和
社
區
」
開
始
，
於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分
工
中
，
特
別
籌
設
社
區

服
務
組
，
以
積
極
加
強
對
社
區
之
各
項
服
務
且
居
中
介
之
角
色
，
做
政
府
與

地
方
領
袖
、
社
區
居
民
間
的
溝
通
橋
樑
'
推
行
至
今
已
有
明
顯
的
成
果
。
彰

化
縣
於
二
十
六
鄉
鎮
市
已
先
後
籌
組
完
成
的
有
二
百
餘
個
發
展
協
會
，
其
他

社
區
仍
繼
續
申
請
成
立
發
展
協
會
中
。

貳

文
獻
探
討

、

、
社
區
發
展
之
意
涵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(
內
政
部
發
布
二
九
九
一
)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定

義
為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循
自
動
與
互
助
精
神
，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支
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，
有
效
運
用
各
種
資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改
進
杜
區
居

民
生
活
品
質
。

本
調
查
之
定
義
係
採
社
區
發
展
綱
要
上
之
定
義
，
因
為
本
府
社
會
科
所

推
動
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係
依
照
內
政
部
所
頒
布
之
綱
要
實
施
，
強
調
居
民
之

自
動
自
發
，
同
時
政
府
提
供
行
政
支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
第
十
二
條.. 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應
針
對
社
區
特
性
、
居
民
需
要
，
配
合
政
府
社

區
發
展
指
定
工
作
項
目
、
政
府
年
度
推
薦
項
目
、
社
區
自
創
項
目
，
訂
定
社

區
發
展
計
畫
，
編
定
經
費
預
算
，
積
極
推
動
。
前
項
社
區
發
展
指
定
工
作
項

目
如
:
L

公
共
設
施
建
設.. 

ω
新
(
修
)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。
ω
社
區
環
境

衛
生
及
垃
圾
之
改
善
與
處
理
。
ω
社
區
道
路
、
水
溝
之
維
修
。
ω
停
車
設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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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整
理
與
添
設
。
ω
社
區
綠
化
與
美
化
。
ω
其
他
ι
Z

生
產
褔
利
建
設.. 

ω
 
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之
設
置
。
ω
社
會
福
利
之
推
動
。
ω
社
區
托
兒
所
之
設

置
。
ω
其
他
。
丘
精
神
倫
理
建
設.. 

ω
加
強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重
要
措
施
及
國

民
禮
儀
範
例
之
倡
導
與
推
行
。
ω
鄉
土
文
化
、
民
俗
技
藝
之
維
護
與
發
揚
。

ω
社
區
交
通
秩
序
之
建
立
。
ω
社
區
公
約
之
制
定
。

ω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之
推

動
。
ω
社
區
藝
文
康
樂
團
隊
之
設
立
。
的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之
設
置
。
ω
社

區
媽
媽
教
室
之
設
置
。
ω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圍
之
成
立
。
ω
社
區
圖
書
室
之
設

置
。
ω
社
區
居
民
全
民
運
動
之
提
倡
。
ω
其
他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之
相
關
調
查
研
究

礙
於
篇
幅
在
此
僅
舉
與
本
研
究
最
相
關
的
八
十
三
年
台
灣
地
區
社
區
建

設
與
活
動
調
查
報
告
，
得
到
最
新
結
果
如
下•. 

心U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L

生
產
建
設
項
目
:
辦
理
最
多
者
為
推
廣
家
庭
手
工
藝
及
副
業
占
二
九
­

O
%
，
其
次
為
技
藝
訓
練
占
一
九
﹒
六
%
，
再
次
為
農
業
機
械
化
佔
一

四
﹒
八
%
。

立
福
利
建
設
項
目
.. 

辦
理
最
多
者
為
生
活
扶
助
與
急
難
救
助
占
六
七
﹒
九

%
，
其
次
為
青
少
年
文
康
活
動
占
四
五
﹒
九
%
，
再
次
為
衛
生
教
育
及

婦
嬰
保
健
占
四
二
﹒
一
二
%
。

已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L

藝
文
性•. 

以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辦
理
社
區
最
多
，
占
四
五
﹒
九
%
.
，
音
樂

演
唱
及
舞
蹈
表
演
汝
之
，
占
二
九
﹒
。
%
。

立
知
識
性•. 

以
文
化
講
座
辦
理
最
多
，
占
一
二
﹒
二
%
.
，
傳
統
古
蹟
建
築

參
/
觀
次
之
，
占
二
﹒
六
%
。

a

休
閒
性•. 

以
辦
理
康
樂
、
聯
歡
活
動
最
多
，
占
六
三
﹒
。
%
﹒
'
圈
內
外

旅
遊
次
之
，
占
四
六
﹒
四
%
。

4
.體
育
性•• 

以
辦
理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最
多
，
占
五
三
﹒
。
%
'
登
山
、
健

行
活
動
次
之
，
占
一
二
﹒
七
%
。

丘
公
益
性.• 

以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活
動
最
多
，
占
二
九
﹒
。
%
.
，
國
民
禮
儀

範
例
活
動
次
之
，
占
二
四
﹒
八
%
。

在
守
望
相
助
辦
理
情
形•. 

近
五
成
社
區
有
辦
理
守
望
相
助
。
主
要
辦
理
方

式
為
由
居
民
輪
流
巡
守
者
占
六
0
.
二
%
'
僱
用
巡
守
員
汝
之
，
占
三

0
.
五
%
。

7
.媽
媽
教
室
活
動
辦
理
情
形
.. 

有
辦
理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者
，
占
七
四
﹒
一
二

%
'
活
動
內
容
以
康
樂
活
動
為
主
了
占
八
四
﹒
三
%
'
活
動
時
間
以
不

定
期
辦
理
者
居
多
數
。

a

長
壽
俱
樂
部
設
置
情
形•• 

有
設
置
長
壽
俱
樂
部
者
，
占
六
七
﹒
六
%
。

主
要
服
務
項
目
以
保
健
與
健
康
諮
詢
服
務
最
多
，
占
六0
.
四
%
.
，
其

次
為
老
人
住
宅
服
務
占
三
0
.

一
%
'
所
辦
文
教
康
樂
休
閒
活
動
項
目

，
以
旅
遊
最
多
，
占
六
0
.
七
%
。

參
、

研
究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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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研
究
架
構

本
調
查
之
研
究
架
構
，
乃
根
據
理
論
及
文
獻
上
的
發
現
，
如
下
圖
所
示

受
訪
者
基
本
特
性

序的順需之角色 式的方

1

年
齡

立
教
育
程
度

3.2. L 社

是兼任否 理事長、 數會員成立時間

總幹事

3. 2. 1 社:動辦區舌
常重隊草休草點樂草丈俗 理

，形的情

在
變
項
方
面
，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在
此
指
的
是
社
區
居
民
居
於
共
同
需
要

，
循
自
動
與
互
助
精
神
，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支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，
運
用
各
種
資

源
，
從
事
綜
合
建
設
，
以
改
進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品
質
。
社
區
發
展
之
工
作
內

容
有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本
調
查
著
重
在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暸
解
。

二
、
研
究
設
計
與
過
程

本
調
查
之
抽
樣
方
法
係
採
二
階
段
取
樣
法
，
首
先
依
分
層
隨
機
取
樣
的

原
則
，

依
二
十
六
個
鄉
鎮
之
下
已
籌
組
完
成
的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數
，
依
三
分

之
二
的
比
例
算
出
訪
問
數
，
再
依
系
統
隨
機
取
樣
法
，
抽
出
第
一
個
被
訪
之
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再
每
隔
二
個
社
區
協
會
取
一
個
，
直
到
取
完
該
訪
問
之
社

區
發
展
協
會
數
。
共
抽
出
一
百
五
十
八
個
樣
本
，
就
這

一
百
五
十
八
個
社
區

發
展
協
會
之
理
事
進
行
訪
問
。

本
調
查
蒐
集
日
期
自
八
十
三
年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至
八
十
三
年
五
月
十
四

日
結
束
，
共
訪
問
一
百
五
十
八
位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理
事
長
，
全
部
皆
為
有
效

問
卷
。

各
宇

拉
去

、

研
究
結
果
分
析

、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的
情
形
之
分
析

表
一
是
受
訪
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自
八
十
二
年
一
月
至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
三
十
一
日
止
及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至
五
月
，
辦
理
文
化
民
俗
活
動
、
休
閒
康
樂

活
動
情
形
。
由
表
顯
示
在
八
十
二
年
一
年
中
，
文
化
民
俗
活
動
方
面
，
較
多

社
區
沒
有
辦
理
(
五
O
﹒
O
%
)
，
其
次
是
國
術
杜
活
動
(
如
太
極
拳
、
外

丹
功
)
(
二
五
﹒
九
%
)
，
再
其
決
是
插
花
及
茶
道
等
示
範
項
目
(
二
一一
了

四
%
)
，
最
少
社
區
辦
傳
統
手
工
藝
訓
練
項
目
(
八
﹒
九
%
)
。
在
休
閒
康

樂
活
動
方
面
，
最
多
社
區
辦
的
是
康
樂
會
(
如
卡
拉
O
K
、
慶
生
會
、
歌
唱

、
聯
誼
活
動
、
舞
蹈
表
演
、
電
影
及
錄
影
帶
欣
賞
)
(
四
九
﹒

四
%
)
，

沒

有
辦
活
動
其
次
(
三
七
﹒
三
%
)
，
再
其
次
是
旅
避
、
登
山
、
健
行
之
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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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三
二
﹒
一
二
%
)
，
這
與
文
獻
上
所
發
現
的
結
果
一
樣
。
以
八
十
三
年
一
月

至
五
月
來
看
，
文
化
民
俗
活
動
方
面
，
沒
有
辦
的
社
區
較
多
(
四
八
﹒
一
%

)
，
其
次
是
國
術
杜
活
動
(
二
二
﹒
八
%
)
，
再
其
次
是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(

二
O
﹒
九
%
)
，
最
少
社
區
辦
傳
統
手
工
藝
活
動
(
九
﹒
五
%
)
。
以
休
閒

康
樂
活
動
而
言
，
較
多
社
區
沒
有
辦
(
五
一
﹒
三
%
)
，
其
次
是
康
樂
會
(

三
八
﹒
O
%
)
，
再
其
次
是
旅
遊
、
登
山
、
健
行
活
動
三
七
﹒
七
%
)
。

辦理活動情形 (n=158 ) 

活動名稱 \ 年度 八十二年
八十二年

一至五月

付文化民俗活動

1.民俗班隊 27 (1 7 .1) 21 (13.3) 

2. 民俗才藝活動 33 (20.9) 33(20.9) 

3.插花茶道等 37(23 .4) 31 (19.6) 

4.傳統手工藝 14 ( 8.9) 15 ( 9.5) 

5.國樂杜活動 30 (19.0) 30 (1 9 .0) 

6. 國術社活動 41(25.9) 36 (22.8) 

7.沒有辦 79 (50.0) 76(48 .1) 

。休閒康樂活動

1.體育活動 23 (14.6) 21 (13.3) 

2.旅遊登山健行 51 (32.3) 28 (1 7.7) 

3.康樂會 78(49 .4) 60 (38.0) 

4.圍棋書畫攝影 5 ( 3.2) 7 ( 4 .4) 

5.沒有辦 59 (37 .3) 81 (5 1.3) 

註:本表為複選題

表一

表
二
為
媽
媽
教
室
之
運
作
情
形
，
有
一
半
以
上
二
三
了
九
%
)
之
社

區
有
成
立
媽
媽
教
室
，
較
多
社
區
媽
媽
教
室
之
活
動
是
插
花
、
烹
飪
等
活
動

及
康
樂
活
動
，
顯
示
傳
統
婦
女
活
動
仍
受
歡
迎
。
而
其
中
最
少
社
區
舉
辦
社

會
或
家
庭
教
育
性
之
活
動
，
這
類
的
活
動
在
目
前
的
社
會
是
需
要
的
，
而
且

在
未
來
的
發
展
上
是
要
朝
此
提
昇
'
除
此
外
，
可
增
加
讀
書
會
等
活
動
。
其

活
動
地
點
，
多
數
社
區
是
在
活
動
中
心
進
行
活
動
，
所
以
活
動
中
心
仍
是
媽

媽
教
室
的
主
要
地
點
，
現
今
彰
化
縣
幾
乎
各
個
社
區
皆
有
其
活
動
中
心
，
實

應
善
加
管
理
及
善
加
利
用
。
其
活
動
時
間
，
大
多
數
社
區
是
不
固
定
的
。

媽媽教室情形

情形\班隊 媽媽教室

沒有成成立 57(36 .1) 
有立 101 (63.9) 
h- 計 158 (1 00.0) E司

有成立之活家動庭內育容複選，n= 101) 
社會或 教 20(19.8) 

插花烹飪健等講座活動 66 (65.3) 
衛生保 40 (39.6) 

社康會樂服務 57(56 .4) 
26 (25.7) 

其他 9 ( 8.9) 

有成立之活動地點複選，n三 10 1)
學校 16 (15.8) 

活戶家動外庭場場中，所所心 70 (69 .3) 
20 (19 .8) 

6 ( 5.9) 
其他 18 (17.8) 

有成立之活次動時間 :(n=101)
每週一 21 (20.8) 
每二週一次 2 ( 2.0) 
每月一次 5 ( 5.0) 
每二個月一次 1 ( 1.0) 
不固定 49 (48.5) 

其未 他答 20 (1 9.8) 
3 ( 3.0) 

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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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的
方
式
之
分
析

表
三
顯
示
社
區
辦
理
活
動
方
面
，
社
區
與
政
府
合
作
的
方
式
，
在
金
錢

方
面
，
大
多
數
受
訪
者
(
六

0
.
八
%
)
認
為
大
部
分
政
府
，
小
部
分
社
區

負
責
，
其
次
是
全
部
由
政
府
負
責
(
三
0
.
四
%
)
，
倒
是
沒
有
人
認
為
全

部
由
社
區
負
責
，
認
為
大
部
分
由
社
區
小
部
分
由
政
府
負
責
者
也
是
很
少
人

(
八
﹒
二
%
)
。
在
計
畫
方
面
，
大
多
數
受
訪
者
(
四
一
于
O
%
)
認
為
大

部
分
政
府
，
小
部
分
社
區
負
責
，
其
次
是
大
部
分
社
區
，
小
部
分
由
政
府
負

責
(
三
二
﹒
九
%
)
。
在
執
行
方
面
，
一
半
以
上
(
五
二
﹒
五
%
)
認
為
大

部
分
社
區
，
小
部
分
政
府
負
責
，
而
有
一
二
﹒
五
%
的
人
認
為
大
部
分
政
府

，
小
部
分
社
區
負
責
，
倒
是
很
少
的
人
(
四
﹒
四
%
)
認
為
全
部
由
政
府
負

責
。
在
輔
導
方
面
，
幾
近
半
數
的
人
(
四
六
﹒
二
%
)
認
為
政
府
應
主
動
輔

導
，
其
次
是
認
為
全
部
由
政
府
主
導
(
一
工
?
六
%
)
，
倒
是
微
乎
其
微
的

人
認
為
政
府
不
必
管

(
0
.
六
%
)
。

表
四
顯
示
，
較
多
數
人
認
為
需
優
先
辦
理
的
活
動
項
目
是
國
術
社
活
動

及
旅
遊
登
山
健
行
、
康
樂
會
等
活
動
。
國
術
社
活
動
如
太
極
拳
、
外
丹
功
，

和
現
今
社
會
所
流
行
的
氣
功
等
是
中
國
之
民
俗
活
動
，
又
有
益
健
康
，
反
映

出
居
民
的
需
要
是
和
社
會
的
潮
流
相
連
結
。
而
旅
遊
登
山
健
行
有
益
健
康
。

康
樂
會
，
如
卡
拉
O
K
、
慶
生
會
、
歌
唱
等
，
亦
是
現
今
社
會
普
遍
的
活
動

，
亦
反
映
居
民
的
活
動
需
求
和
社
會
潮
流
吻
合
。
在
優
先
辦
理
的
三
項
活
動

中
，
康
樂
會
是
最
被
認
同
的

h
百
分
比
為
三
者
最
高
、
加
權
平
均
結
果
亦
是

、袍-'

。

社區辦理活動方面，最好的方式 (n= 158) 

方式\辦理方面 金錢方面 計畫方面 執行方面

1.全部由政府負責 48 (30 .4) 14 ( 8.9) 7( 4 .4) 

2. 全部由社區負責 。( 0.0) 24 (1 5.2) 34(21.5) 

3. 大部分政府，小部分社區負責 96 (60.8) 68 (43.0) 34(21.5) 

4. 大部分社區，小部分政府負責 13 ( 8.2) 52(32.9) 83 (52.5) 
5. 未答 1 ( 0.6) 。( 0.0) 1 ( 0.0) 

方式\辦理方面 輔導方面

1.全部由政府主導 42 (26.6) 

2 . 政府應主動輔導 73 (46.2) 

3. 必要時才請政府 41(25.9) 
4. 政符不必管 1 ( 0.6) 
5. 未答 1 ( 0.6) 

表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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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辦理的順序 (n = 158) 表四

加權平均可辨，可不辦次要辦理優先辦理活動名稱\順序

2.1 1 

2 .1 1 

2.21 

1.90 

2.1 2 

2.4 6 

41 (25.9) 

36(22.8) 

25 (15.8) 

46(29 .1) 

33 (20.9) 

20 (12.7) 

59 (37 .3) 

68 (43.0) 

75(47.5) 

82(5 1.9) 

73 (46.2) 

46(29 .1) 

58 (36.7) 

54 (34.2) 

5ß (36.7) 

30 (19 .0) 

52(32.9) 

92(58.2) 

付文化民俗活動

1.民俗班隊

2.民俗才藝活動

3.插花茶道等

4.傳統手工藝
5. 國樂杜活動

6. 國術杜活動

2.1 1 

2.37 

2.65 

1.70 

34 (2 1.5) 

18 (11.4 ) 

12 ( 7.6) 

66 (4 1.8) 

73(46.2) 

64(40.5) 

32(20.3) 

74 (46.8) 

51 (32.3) 

76(48 .1) 

114(72.2) 

18 (11.4) 

。休閒康樂活動

1.體育活動

2.旅遊登山健行

3.康樂會

4.圍棋書畫攝影

表
五
乃
受
訪
者
認
為
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應
該
由

那
些
人
推
動
之
順
序
，
較

多
人
認
為
由
社
區
內
的
民

眾
推
動
者
是
順
序
一
(
四

一
﹒
一
%
)
.
，
協
會
之
理

事
們
順
序
二
(
四
了

%
)
.
，
村
里
幹
事
、
公
所

人
員
除
未
答
外
主
亢
﹒

'
較
多
人
認
為
順

二
%
)

序
三
(
三
四
﹒
二
%
)
.
，

縣
政
府
杜
工
員
，
縣
府
人

員
除
未
答
外
(
四
五
﹒
六

%
)
，
較
多
人
認
為
是
順

序
四
(
二
二
﹒
八
%
)
。

加
權
平
均
結
果
依
序
是
協

會
之
理
事
們
、
社
區
內
的

民
眾
、
公
所
人
員
、
縣
府

人
員
。
本
表
反
映
出
受
訪

者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看
法
是

居
民
自
動
自
發
的
行
動
，

社區發展的工作應該由那些人推動 (n= 158) 表五

答加權平均
序
未

11頃

五
順序四順序二順序三順序一推動人員\順序

3.4 9 

3.84 

2.03 

1.75 

0.08 

26 (16.5) 

17 (10.8) 

62(39.2) 

72 (45.6) 

1 (0.6) 

。 (0.0)

。 (0.0)

。 (0.0)

1 (0.6) 

12 (7.6) 

4 ( 2.5) 

10 ( 6.3) 

36 (22.8) 

。( 0.0) 

14 ( 8:9) 

11 ( 7.0) 

54 (34.2) 

17 (10.8) 

1 ( 0.6) 

40(25.3) 

65(41 .1) 

22 (13.9) 

12 ( 7.6) 

1 ( 0.6) 

65(4 1.1) 

61 (38.6) 

10 ( 6.3) 

21 (13.3) 

1 ( 0.6) 

社區內的民眾

協會之理事們

村里幹事、公所人員
縣府社工員、人員

其他 154 (97.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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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政
府
單
位
(
公
所
人
員
、
縣
府
人
員
)
是
輔
助
的
立
場
，
這
樣
的
觀
念
和

社
區
發
展
的
精
神
一
致
，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落
實
。

三
、
基
本
特
性
與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的
方
式
之
分
析

表
六
是
年
齡
、
教
育
在
認
為
那
種
活
動
較
優
先
辦
理
的
看
法
上
差
異
。

由
表
顯
示
年
齡
愈
高
者
，
愈
認
為
國
樂
杜
活
動
要
優
先
辦
理
7
.
】
∞
凹ω
而
〈
0
.

o
m
)
，
可
能
年
紀
大
的
人
，
較
接
受
國
樂
。
以
教
育
來
看
，
教
育
程
度
愈
高

者
，
愈
認
為
圍
棋
書
畫
等
活
動
要
優
先
辦
理
，
可
能
這
樣
的
活
動
有
啟
智

性
，
需
要
動
腦
，
而
被
高
知
識
份
子
認
為
重
要
。

年齡、教育與對活動順序

看法之相關

表六

""'" 伺教齡年變項名稱

- .1 0 72 

.0902 

.1 003 

- .0522 

自 .0267

.0534 

.0527 

- .0425 

.0508 

.1 535 * 

.1 01 0 

.0818 

.0142 

.1 315 

.1 853 * 

.0291 

- .0886 

.0721 

-.0186 

- .1 297 

民俗班隊

民俗才藝

插花茶道

手工藝
國樂杜

國術杜
體育活動

旅遊登山

康樂會

圍棋書畫

* P<0.05 

表
七
是
受
訪
者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由
那
些
人
推
動
的
次
序
，
由
表
顯

示
年
齡
皆
不
顯
著
，
而
教
育
愈
低
者
，
愈
認
為
杜
區
發
展
最
好
是
由
社
區
民

眾
來
推
動
較
好

(
1
J
E
N
H
〈
0
.
c
m
)，
本
調
查
原
以
為
教
育
愈
低
者
可
能

賦
予
政
府
較
大
責
任
，
較
會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要
視
政
府
而
定
，
沒
想
到
教
育

愈
低
者
反
而
有
較
深
的
居
民
自
助
的
理
念
。

年齡、教育與認為那些

人推動社區發展之相關

社區民眾

理事們

村里幹事

杜工員

其他

育

-.1 712* 

.0062 

- .0417 

.0463 

.1 143 

教年齡

.0141 

.0000 

.0956 

.0845 

.0397 

變項名稱

表七

四
、
協
會
概
況
與
社
區
活
動
辦
理

的
情
形
關
條
之
分
析

* P<0.05 

表
八
以
協
會
成
立
時
間
及
會
員
數
與
活
動
項
數
來
分
析
。
活
動
項
數
指

八
十
二
年
、
八
十
三
年
一
至
五
月
辦
理
文
化
民
俗
及
休
閱
康
樂
活
動
，
所
辦

理
的
活
動
項
目
數
。
由
表
顯
示
，
成
立
時
間
和
各
項
皆
未
達
顯
著
。
而
會
員

數
愈
多
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，
於
八
十
二
年
辦
理
文
化
民
俗
活
動
項
數
愈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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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1
.
2
3
.可
〈
D
-
C
C
H
)
，
可
能
會
員
多
，
活
動
便
要
多
，
使
會
員
有
選
擇
機
會

，
一
方
面
會
員
多
，
亦
會
刺
激
辦
活
動
的
動
力
。
其
他
項
雖
不
顯
著
，
但
亦

呈
現
出
正
相
關
的
趨
勢
。

協會成立時間、會員數與活動項數之相關表八

會員數

.2673*** 

.1 484 

.1 023 

.1 019 

成立時間

- .0610 

- .0443 

.0392 

- .0357 

變項名稱

八十二年文化民俗
八十二年休閒康樂

八十三年文化民俗
八十三年休閒康樂

* **P< 0.001 

表
九
、
十
是
本
調
查
在
訪

問
時
有
人
反
應
村
里
長
兼
任
協

會
理
事
長
及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總

幹
事
可
能
會
產
生
問
題
，
於
是

本
表
做
了
是
否
兼
任
和
活
動
項

數
上
之
差
異
，
會
不
會
協
會
由

於
主
事
者
身
兼
二
職
，
較
無
暇

全
力
推
展
工
作
，
而
使
活
動
減

少
。
結
果
發
現
，
理
事
長
、
總

幹
事
是
否
由
村
里
長
、
村
里
幹

事
兼
任
在
活
動
項
數
上
皆
未
達

顯
著
水
準
o

顯
示
是
否
兼
任
並

不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主
要
是
要
由

有
心
人
士
推
動
。

理事長是否由村里長兼任與活動項數之考驗

活動項數
不是兼任何= 62) 

Mean (SD) 

是兼任何= 96) 

Mean (SD) 

表九

值t 

-1.29 

-1 .03 

-1.53 

-1 .73 

1.79 (1.20) 

1 .4 4 ( .82) 

1.68(1.1 3) 

1.35 ( .79) 

1.56 (1 .00) 

1.32 ( .55) 

1.44 ( .84 ) 

1 .1 8 ( .50) 

八十二年文化民俗
八十二年休閒康樂

八十三年文化民俗
八十三年休閒康樂

總幹事是否由村里幹事兼任與活動項數之考驗

是兼任何 = 129) 

Mean (SD) 

不是兼任何= 29) 

Mean (SD) 

十表

值
活動項數

.93 

- .11 

.5 1 

- .27 

1.48( .79) 

1.38 ( .73) 

1 .4 5( .83) 

1.28 ( .59) 

1.的(1.14 ) 

1.36 ( .66) 

1.55 (1 .00) 

1.24( .65) 

八十二年文化民俗
八十二年休閒康樂

八十三年文化民俗
八十三年休閒康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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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
建

議

、

基
於
本
調
查
結
果
，
提
出
以
下
幾
點
建
議
，
希
望
能
提
供
實
務
工
作
上

的
參
考
及
啟
示
﹒
.

一
、
由
村
里
長
兼
任
協
會
理
事
長
及
村
旦
幹
事
兼
任
協
會
總
幹
事
之
情

況
要
再
評
估
。
該
由
有
心
人
士
來
推
動
，
以
帶
動
社
區
之
活
力
並
落
實
社
區

居
民
自
助
互
助
的
理
想
。

一
一
、
媽
媽
教
室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可
就
各
社
區
之
特
色
來
發
展
，
並
增
進

成
長
性
、
知
識
性
活
動
。
媽
媽
教
室
可
加
強
有
關
親
子
活
動
、
社
會
教
育
講

座
或
讀
書
會
活
動
以
增
加
知
識
之
提
昇
。
而
長
壽
俱
樂
部
可
以
加
強
老
人
之

間
互
相
服
務
、
探
訪
的
功
能
，
成
為
一
個
支
持
性
團
體
或
成
長
團
體
。

三
、
政
府
與
社
區
互
相
配
合
，
政
府
主
要
在
輔
導
、
計
畫
，
社
區
主
要

在
執
行
。
政
府
所
要
做
昀
，
主
要
是
提
供
一
套
完
整
有
系
統
的
長
期
計
畫
，

計
畫
中
列
明
短
期
、
中
期
、
長
期
的
發
展
內
容
及
目
標
，
供
社
區
參
考
除
計

畫
外
，
政
府
便
是
在
將
計
畫
交
由
社
區
執
行
的
同
時
，
提
供
協
助
，
此
協
助

是
教
育
性
、
溝
通
性
、
協
調
性
的
輔
導
。
社
區
工
作
者
便
是
要
教
育
社
區
如

何
運
用
本
身
潛
在
的
資
源
，
以
結
合
社
區
的
力
量
來
解
決
，
並
進
而
去
執
行

社
區
居
民
自
助
互
助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四
、
康
樂
會
、
旅
遊
登
山
健
行
活
動
、
國
術
杜
活
動
優
先
辦
理
。
此
三

項
有
益
健
康
，
值
得
推
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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